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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

,

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柏青 董事 出差 赵明杰

段喜民 董事 另有公务 张智谋

公司负责人孟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张萍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

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

元

）

２８５

，

５９５

，

３８０．２４ ２８７

，

５３８

，

４８０．４４ －０．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３６

，

０７９

，

１０４．０８ １３５

，

８０９

，

０１４．２６ ０．２％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３

，

７０４

，

３１９．６９ １

，

７７１．４３％ ５

，

５００

，

３９８．９７ ２

，

６７８．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９７１

，

５２５．２９ －９９．７１％ ２７０

，

０８９．８２ －９９．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

，

６２９

，

９６８．５６ １０９．０４％ １

，

９２８

，

５３３．０９ １００．９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１８

，

０９４

，

８６３．８７ －１３４．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１４ －９９．７２％ ０．０００４ －９９．９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１４ －９９．７２％ ０．０００４ －９９．９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４１％ １４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１

，

６５８

，

４４３．２７

合计

－１

，

６５８

，

４４３．２７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６５

，

４３６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６４％ １００

，

４３０

，

２４５ １７

，

６７０

，

５３５

宁夏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９％ ７

，

４８３

，

４０１ ７

，

４８３

，

４０１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５３％ ３

，

６３８

，

０００ ０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４５％ ３

，

１０８

，

８２３ ０

北京德中润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９％ ２

，

６８２

，

１２６ ０

孟文才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２

，

４３８

，

５７０ ０

周茜如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２

，

１０５

，

７８５ ０

大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７％ １

，

８３４

，

０００ ０

深圳市艾韬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６％ １

，

８０３

，

４９６ ０

傅德毅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４％ １

，

６７８

，

２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８２

，

７５９

，

７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２

，

７５９

，

７１０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６３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６３８

，

０００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１０８

，

８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０８

，

８２３

北京德中润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６８２

，

１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８２

，

１２６

孟文才

２

，

４３８

，

５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３８

，

５７０

周茜如

２

，

１０５

，

７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０５

，

７８５

大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８３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３４

，

０００

深圳市艾韬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３

，

４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０３

，

４９６

傅德毅

１

，

６７８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７８

，

２００

北京兴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６６０

，

４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６０

，

４０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详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不适用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名称 期末金额

（

元

）

期初金额

（

元

）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４

，

０１５

，

１１７．８９ １７３

，

１９７．８９ ２２１８．２３％

赊销葡萄酒

预付款项

１２

，

５３２

，

７１２．５２ ５８

，

５００．００ ２１３２３．４４％

购买营业房

其他应收款

１６

，

００２

，

７４６．１５ １

，

２４６

，

６７２．１４ １１８３．６４％

天津法院扣款

其他流动负债

－ ２２０

，

７１３．８８ －１００．００％

支付以前年度欠付的房租

营业收入

５

，

５００

，

３９８．９７ １９７

，

９４０．１４ ２６７８．８２％

销售葡萄酒

营业税费及附加

１０９

，

２５９．６３ １

，

８９３．６８ ５６６９．７０％

销售葡萄酒

销售费用

１６４

，

７２５．９０ ８

，

１６９．３８ １９１６．３８％

销售葡萄酒

管理费用

３

，

７６５

，

４９８．７１ ６

，

８９５

，

２６５．８７ －４５．３９％

重整费用减少

财务费用

－１

，

３８０

，

９５９．７８ －７５４

，

２６６．４６ ８３．０９％

存款利息

资产减值损失

－ －１３７

，

４７６

，

１１５．２８ －１００．００％

上年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转回

营业外收入

４．００ ２３１

，

０１６

，

７３６．８８ －１００．００％

上年重整收益

营业外支出

１１

，

３２８．７６ ４８

，

４１４．１０ －７６．６０％

非正常支出减少

所得税费用

－ ７４０

，

０１１．６５ －１００．００％

本年弥补亏损后不交所得税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２

，

１４７

，

９３８．８０ ７９８

，

９０３．１６ １６８．８６％

销售葡萄酒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３

，

１２５

，

２４７．２４ １１８

，

２４０

，

９１１．１６ －９７．３６％

上年收回酿酒公司欠款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９４１

，

６６１．９９ ５１

，

６５６．７７ １７２２．９２％

销售葡萄酒税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１９

，

５６７

，

６４０．６３ ６５

，

０８７

，

２８１．７２ －６９．９４％

上年按

《

重整计划

》

清偿债务

，

本期

系天津法院扣款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年按

《

重整计划

》

处置长期股权

投资

，

本期未发生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５５

，

７２８．８９ －１００．００％

上年按

《

重整计划

》

处置长期股权

投资

，

本期未发生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１２

，

２３１

，

２１５．６９ ＿ １００．００％

子公司购置营业房及车辆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 ３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年收到重组资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 １９

，

２７９

，

１３３．３６ －１００．００％

上年支付重整相关费用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３０

，

３２６

，

０７９．５６ ３４５

，

４５９

，

３４９．５８ －１０８．７８％

上年收到重组资金和酿酒公司欠

款

，

本年为房款支出

、

天津法院扣

款等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一

)

破产重整事项

2010

年

9

月

16

日

,

银川中院裁定受理公司债权人北京九知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

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

人。

2011

年

12

月

8

日 银川中院

(2010)

银民破字第

2-4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2012

年

9

月

30

日《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2012

年

10

月

10

日

,

公司管理人向银川中院提交《关于银广夏重整计划执行情况

监督报告》

,

申请银川中院下达《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裁定。

2013

年

2

月末

,

公司管理人收到银川中院

(2010)

银民破字第

2-13

号《民事裁定书》

: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

,

银广夏已完成

了出资人权益调整、股票划转、资产处置等实质性工作

,

除个别少数债权人的

100

万元左右清偿资金未能提供资金账户暂时无

法向其支付预留外

,

其他债权人已经获得了清偿

,

《重整计划》现基本执行完毕。 银广夏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

应予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

(

十一

)

项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之规

定

,

裁定如下

:1

、银广夏重整计划除个别少数债权人的

100

万元左右清偿资金未能提供资金账户暂时无法支付预留外

,

已执行

完毕

;2

、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在重整期间未依法申报债权的

,

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

可以按照广夏

(

银川

)

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

二

)

重大诉讼

1

、天津市宜兴埠第五农工商联合公司诉天津创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

2009

年

12

月

1

日

,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9)

一中执裁字第

121

号《民事裁定书》

:

追加本公司为此案被执行人

,

对被

执行人天津创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债务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公司接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裁定后立即提起复议。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

,

原告曾向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

但未予确认。

2011

年

10

月

,

天津高院

(2010)

津高执复字第

0004

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公司的复议申请。

2012

年

12

月

,

原告向银川中院提起诉讼

,

请求人民法院责令本公司履行职责

,

依据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确认其对本

公司的合法债权。

2013

年

7

月

,

银川中院

(2012)

银民商初字第

197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对本公司的债权

25,760,652.26

元为合法债权。

公司已在法定期限内向宁夏高院提起上诉。

2013

年

7

月

24

日

,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原告申请

,

裁定冻结公司

1,550

万元银行存款。

2013

年

8

月

21

日

,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

(2013)

一中执字

161

号《民事裁定书》将冻结的银行存款

15,211,915

元

扣划至天津中院账户。

2

、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公司名誉权纠纷案

公司前实际控制人中联实业以公司《

2012

年半年度报告》、《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其对公司的

8.15

万元“关联方资

金占用”与事实不符为由

,

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要求

:(1)

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名誉权的行为

,

即被

告将其发布的公告中有关原告占用资金

8.15

万元的不实之词部分全部予以删除

,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证券

时报》、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更正公告》

,

声明原告从未占用被告任何资金。

(2)

判令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

,

即被告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证券时报》、网站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连续刊登道歉书

30

日

,

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3)

判令被

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

1

元。

(4)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2013

年

1

月末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2)

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8213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中联实业诉讼请

求。 中联实业对判决不服

,

提起上诉。

2013

年

8

月

,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

深中法民终字第

960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中联实业上诉

,

维持原判。

(

三

)

关联方担保

1998

年

12

月

,

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广夏

(

银川

)

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

简称“酿酒公司”

)

在世行贷款

498

万美元

(

折合人民

币

3403.63

万元

),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为该笔贷款提供了连带担保责任

,

公司向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提供反担保

,

即公司

为此项贷款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还贷承诺和还贷担保

,

直至酿酒公司清偿全部债务。截止本报告披露之日

,

酿酒公司偿还此

笔贷款情况不详

,

公司存在承担反担保责任的风险。

(

四

)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2013

年

1

月

1

日至本报告披露之日

,

公司与控股股东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宁东铁路”

)

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233.55

万元

,

其中

:

公司向宁东铁路销售葡萄酒发生关联交易

83.13

万元

,

宁东铁路已全额支付款项

;

公司向宁东铁路租赁办公用房发生关联交易

34.42

万元

,

公司尚未支付款项

;

公司向宁东铁路收购酿酒葡萄发生关联交易约

116

万元

,

公司尚未支付款项。

(

五

)

重大投资事项

1

、购置商业地产

2013

年

7

月

26

日

,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夏

(

银川

)

贺兰山葡萄酒销售有限公司

(

简称“销售公司”

)

与宁夏银帝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签订《银川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

购买位于正源南街东侧“银帝˙宝湖天下”商品房

548.36

平方米

,

总价款

1200

万元。

2013

年

9

月

26

日

,

公司与银川万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签订《银川万达商品房认筹协议》

,

拟购置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大街与

上海西路交汇处万达中心

6#

商品房

619.04

平方米

,

总价款约为

2111.71

万元。

本事项已经

2013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将提交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后实

施。

2

、购买橡木桶

为酿造高品质葡萄酒

,

提高公司葡萄酒产品附加值

,

进而提高公司产品的盈利能力

,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购置

225L

、

300L

橡

木桶

1000

个

,

市场参考价格

:7000-14000

元

/

个

,

总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决议

,

按照葡萄酒的风格以公开招

标方式向具有相关资质的厂商采购。

本事项已经

2013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六

)

处罚及整改情况

公司管理人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

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0013

号

),

内容如下

:

“因

你公司信息披露等行为涉嫌违反证券法规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我会决定对你公司立案调查。 ”截止本报告日

,

公司

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破产重整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关于银川中院裁定

《

重整计

划

》

执行完毕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０９

号

）

天津市宜兴埠第五农工商联合公司诉

天津创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

纷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０３

日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董事局重大诉讼情况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５７

号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关于公司诉讼进展情况

＂

（

公

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７７

号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０５

日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重大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９３

号

）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０４

日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重大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４３

号

）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０６

日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重大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５０

号

）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３

日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重大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５７

号

）

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公司名誉权

纠纷案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９

日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关于诉讼有关情况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０４

号

）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１

日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关于诉讼终审情况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５６

号

）

重大投资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

”

及

“

关于购置商业地产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

）

日常关联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

”

及

“

关于购买酿酒葡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

）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信息披露等行为涉

嫌违反证券法规立案稽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管理人关于公司被立案调查

的公告

（

２０１０－０４３

号

）”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１

、

中联实业

股份有限公

司

２

、

深圳市

广夏文化实

业发展有限

公司

３

、

宁夏

综合投资公

司

４

、

广东京

中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５

、

银川培鑫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１

、

流通股东承诺事项

（

１

）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

市广夏文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宁夏综合投资公司

、

广东京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银川培鑫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均承诺

：

本承诺人将遵守法律

、

法规和规章的

规定

，

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

（

２

）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

、

深文化

、

宁夏投资

、

京中投资和培鑫投资均承诺

：

在可以与全部或部分中

小股民诉讼原告达成上述调解协议和

／

或撤诉安排的

情况下

，

代为承担应向该等原告承担的责任

；

在需要

支付追加对价的情况下

，

代为支付追加对价

。

代为垫

付后

，

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

（

无

论该等股份的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

）

如上市流通

，

应

当向代为垫付的相应非流通股股东偿还因代为垫付

所形成的债务

，

或者取得代为垫付的相应非流通股股

东的同意

。

２

、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

、

深文化

、

宁夏投资

、

京

中投资和培鑫投资均承诺

：

未按承诺文件的规定履行

承诺时

，

将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

３

、

承诺人声明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

、

深文化

、

宁夏投资

、

京中投资和培鑫投资均承诺将忠实履行承

诺

，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

承担承诺责任

，

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

２００６

年

０６

月

２２

日

———

已履行

，

尚

有部分非流

通股东未办

理偿还代垫

股份及解除

限售手续

。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宁夏宁东铁

路股份有限

公司

������

一

、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了保护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合法

利益

，

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在本公司作

为银广夏第一大股东期间

，

将保证与银广夏做到人员

独立

、

资产独立完整

、

业务独立

、

财务独立

、

机构独立

，

具体承诺如下

：

（

一

）

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１

、

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

并领取薪酬

，

不在承诺人及其第一大股东

、

全资附属

企业

、

控股公司担任除董事

、

监事以外的职务

。

２

、

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

、

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承诺

人之间完全独立

。

３

、

承诺人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

、

监事

、

经理等高

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

，

不干预上市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

（

二

）

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１

、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和

相关的独立完整的资产

。

２

、

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

、

资产被承诺人占用

的情形

。

３

、

保证上市公司的住所独立于承诺人

。

（

三

）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１

、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

财务核算体系

，

具有规范

、

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

２

、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

不与承诺人共

用银行账户

。

３

、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承诺人及其第

一大股东

、

全资附属企业

、

控股公司兼职

。

４

、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

５

、

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

，

承诺人

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

（

四

）

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１

、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

，

拥有独立

、

完整的组织机构

。

２

、

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总经理等依照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

使职权

。

（

五

）

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１

、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

、

人员

、

资质和能力

，

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

的能力

。

２

、

保证承诺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

，

不对上

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

３

、

保证承诺人及其全资和控股公司避免从事与

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

４

、

保证尽量减少承诺人及其第一大股东

、

全资

、

控股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

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

，

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

格进行公平操作

，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二

、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保护银广夏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宁 夏 宁 东 铁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特 作 出 如 下 承 诺

：

１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宁东铁路将继续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有

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

，

在股东大会以及

董事会对有关涉及宁东铁路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

决时

，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２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宁东铁路将尽量减少与

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

避的关联交易时

，

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

公平操作

，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宁东铁路和银广夏就

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

，

均

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

、

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

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

三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鉴于宁东铁路拟通过本次权益变动成为银广夏

第一大股东

。

为保证银广夏持续

、

稳定

、

优质地发展

；

避免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

宁东铁路与银广夏产生同业

竞争而损害其权益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的相关规定

，

宁东铁路就避免同业竞争问题

，

承诺

如下

：

１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宁东铁路将不从事与上

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

宁东铁路将对其他控股

、

实际

控制的企业进行监督

，

并行使必要的权力

，

促使其遵

守本承诺

。

宁东铁路及其控股

、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

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上市公司

相竞争的业务

。

２

、

在上市公司审议是否与宁东铁路存在同业竞

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

，

宁东铁路承诺

，

将按规定

进行回避

，

不参与表决

。

３

、

如上市公司认定宁东铁路或其控股

、

实际控制

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存在

同业竞争

，

则宁东铁路将在上市公司提出异议后自行

或要求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

如上市公

司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

，

则宁东铁路应无条件按具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

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上市公司

。

４

、

宁东铁路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

所有关规章及

《

公司章程

》

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

，

与

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

、

履行股东义务

，

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

，

不损害公司和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四

、

股份转让限制或承诺

宁东铁路受让管理人重整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后

，

宁东铁路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

行使标的股份所对应

的公司股东的财产权利和身份权利

（

包括但不限于表

决权

、

利益分配请求权等

）。

宁东铁路承诺

，

宁东铁

路受让的股份自管理人重整专用账户过户给宁东铁

路账户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

———

正在履行

中

。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

划

（

如有

）

不适用

。

四、对

2013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本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份

，

公司接受投资者电话

咨询

７６

人次

，

咨询内容主要为重组进展

情况

、

复牌事宜

。

公司未提供书面材料

。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孟虎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57� � � �证券简称:

*

ST广夏 公告编号:2013-067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关于召开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和

电话形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2013

年

10

月

21

日

,

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在宁夏银川市北京中路

168

号

C

座三楼会议

室召开

,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董事孟虎、鲍金全、赵明杰、张智谋、独立董事张文君、袁晓玲、潘忠宇出席本次会议。 段喜民董事因另有公务委托张智谋

董事、柏青董事因出差委托赵明杰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四、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购置商业地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将提交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内容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购置商业地产

的公告》。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橡木桶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为酿造高品质葡萄酒

,

提高公司葡萄酒产品附加值

,

进而提高公司产品的盈利能力

,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购置

225L

、

300L

橡木桶

1000

个

,

市场参考价格

:7000-14000

元

/

个

,

总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决议

,

按照葡萄酒的风格以公开

招标方式向具有相关资质的厂商采购。

本次采购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

不涉及关联交易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酿酒葡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回避表决情况

:

董事孟虎、鲍金全、柏青、张智谋、赵明杰、段喜民因与交易方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宁东铁路”

)

存在关联关系

,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购买酿酒葡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四

)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

,

制订董事薪酬标准如下

:

董事薪酬按出席会议次数计发

,

标准为每次会议

3000

元

(

税

前

)

。

2012

年

5

月

15

日

,

经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确定为

40000

元

/

年

,

独立董事在领取该津贴的同时

,

按

出席会议次数领取会议津贴

,

标准同上。

董事薪酬标准经股东大会批准

,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本议案将提交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

,

制订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如下

:

副总裁

:32

万元

/

年

(

税前

)

财务总监

:32

万元

/

年

(

税前

)

董事会秘书

:32

万元

/

年

(

税前

)

。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经董事会批准

,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

六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

七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557� � � �证券简称:

*

ST广夏 公告编号:2013-68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关于召开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和

电话形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2013

年

10

月

21

日

,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在银川市北京中路

168

号

C

座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监事辛万社、刘彬出席本次会议

,

监事刘贵斌因故未出席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辛万社主持。

四、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

1

、会议以

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

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

(1)

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2)

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

真实地反映公司

2013

年

1-9

月份的财务状况以及报告期内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事项

;

(3)

在提出本意见前

,

没有发现参与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

、会议以

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

参照西北地区标准

,

公司监事薪酬按出席会议次数计发

,

标准为

:

监事会主席

:3000

元

/

次

(

税前

)

监事

:2000

元

/

次

(

税前

)

本薪酬标准将提交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经股东大会批准

,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557� � � �证券简称:

*

ST广夏 公告编号:2013-069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商业地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购置的商业地产土地使用权

(

或分摊的土地使用权

)

已经设定抵押

,

在开发商未还清贷款解除抵押前存在无

法办理房屋产权证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2013

年

7

月

26

日

,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夏

(

银川

)

贺兰山葡萄酒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销售公司”

)

与宁夏银帝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银川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

购买位于正源南街东侧“银帝˙宝湖天下”商品房

548.36m

2

,

总价款

1,200

万元。

(2)2013

年

9

月

26

日

,

公司与银川万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签订《银川万达商品房认筹协议》

,

拟购置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大街

与上海西路交汇处万达中心

6#

商品房

619.04m

2

,

总价款约为

2,111.71

万元。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3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购置商业地产

的议案》。 鉴于本次拟购置的商业地产总价款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

根据公司《章程》第

110

条之规定

,

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

,

将提交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3.

公司本次购置的商业地产系从开发商处直接购买

,

不涉及关联交易

,

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宁夏银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

:

宁夏银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注 册 地

:

银川市兴庆区解放东街中心巷

148

号

-5

层

办公地点

:

银川市兴庆区解放东街中心巷

148

号

-5

层

法定代表人

:

朱奕龙

注册资本

:2.8

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640000200007792

主营业务

: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按资质证书核定范围

);

建筑装修材料、水暖配件、五金交电批发、零售

;

房屋租赁。

主要股东

:

银帝集团有限公司

,

持股

90%;

朱奕龙

,

持股

9%;

朱奕霏

,

持股

1%

。

2

、银川万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 称

:

银川万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内资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

银川市金凤区尹家渠北街韦司德商务中心

2

号

办公地点

:

银川市金凤区尹家渠北街韦司德商务中心

2

号

法定代表人

:

丁本锡

注册资本

:1

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640100000003732

主营业务

: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屋租赁

(

法律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经营项目

,

凭审批文件或许可证经营

)

主要股东

: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宁夏银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银川万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

不会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银帝˙宝湖天下商品房基本概况

资产名称

:

银帝˙宝湖天下第

5

幢

7

号房

1-3

层商品房

地 点

:

银川市正源南街东侧

(

编号

:9-5-461)

建筑面积

:548.36m

2

,

框架结构。

房产用途

:

商务办公

使用期限

:40

年

(2007

年

7

月

16

日至

2047

年

7

月

16

日

)

权属情况

:

该商品房所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于

2010

年

7

月设定抵押

,

抵押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光华支行

,

抵押登记部门为银

川市地籍站权属登记部门。

总 价 款

:1,200

万元

(

不含相关契税及手续费

)

其他说明

:

该商品房为现房

,

出售方已取得《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证》

(

房权登字

(

初

)

第

000101

号

)

。

2

、银川万达中心商品房基本情况

资产名称

:

银川万达中心

6#

楼

114

、

115

、

116

号商品房

地 点

:

银川市亲水大街与上海西路交汇处

建筑面积

:619.04m

2

,

框架结构。

房产用途

:

商务办公

使用期限

: 40

年

(2012

年

7

月

5

日至

2052

年

7

月

5

日

)

权属情况

:

该商品房的土地使用权已设定抵押

,

抵押权人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

银川分行

)

。

总 价 款

:

约为

2,111.71

万元

(

不含相关契税及手续费

)

其他说明

:

该商品房为预售房

,

将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竣工交付使用。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银帝˙宝湖天下商品房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3

年

7

月

26

日

,

销售公司与宁夏银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银川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

合同约定

:

银帝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将位于银川市正源南街东侧

(

编号

:9-5-461)

第

5

幢

7

号

1-3

层建筑面积为

548.36m2

营业房出售给销售公司

,

总价款

为

1,200

万元人民币。销售公司采用分期付款方式

,

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

8

月

23

日分别向宁夏银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

50

万元和

1,150

万元房款

,

银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30

日前

,

将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销售公司。 本合同

约定房价不包括所有因该商品房涉 及办理相关手续而发生的各项税费

(

包括但不限于税收、政府收费、代理及其他费用等

),

以上费用由双方按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及双方约定承担

,

且双方按最终房屋产权登记面积交纳。 如非出卖人原因买受人

退房

,

应按合同总金额的

5%

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购置上述房产的资金由销售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2

、银川万达中心商品房认筹协议

2013

年

9

月

26

日

,

公司与银川万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签订《银川万达中心商品房认筹协议书》

,

公司在签订本协议书当日

向银川万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支付

6#-114

、

115

、

116

号商品房诚意金

15

万元。公司在万达中心

6#

楼开盘之日有资格选房

,

诚

意金抵作房款

,

并可于开盘当日购房优惠政策基础上享受房源价格优惠。如公司未选到合适房源

,

银川万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可于

45

个工作日后凭公司身份证件原件、本协议及相关收据无息全额退还诚意金。 如公司因其他原因不能签订正式认购书

,

所交诚意金全额退还。 双方签订楼宇认购书后

,

本协议即行终止。

购置上述地产所需资金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五、购置商业地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为葡萄酒销售提供专业场所

葡萄酒销售为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

,

但没有专门的销售场所

,

高昂的大型商超进店费及营业房租赁费严重制约着葡萄酒

的销售和推广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可为公司葡萄酒销售提供专门的营销场所

,

有利于公司产品的形象展示和推广。

2

、为公司及子公司解决办公场地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成立以来

,

一直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近年来

,

银川市办公楼租赁费用居高不下

,

导致公司及子公司管

理费用增加。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可为子公司解决部分办公用房。

3

、实现资产保值增值

根据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

,

住宅虽然占据宁夏房地产销售的大头

,

但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随着国家一系列调控政策的出台

呈下降趋势

,

而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则呈逐年上升趋势。

2013

年一季度

,

全区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

15.01

万平方

米

,

销售额

10.08

亿元

,

分别增长

6.1%

和

15.6%

。 银川作为宁夏首府、西北宜居城市

,

城市辐射范围大

,

商业较为发达

,

本次购置的

商业地产均位于城市繁华地段、新兴商业圈内

,

具有较大的升值空间

,

可实现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

六、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意向书、协议或合同。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557� � � �证券简称:

*

ST广夏 公告编号:2013-070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酿酒葡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3

年

10

月

13

日

,

公司与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宁东铁路”

)

达成《葡萄销售协议》

,

公司拟以

10

元

/

公斤

的价格向宁东铁路购买酿酒葡萄约

116

吨

,

具体数量以过磅后的实际净重为准

,

总金额约为

116

万元。 因宁东铁路为公司控股

股东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孟虎、鲍金全、柏青、张智谋、赵明杰、段喜民因与宁东铁路存在关联关系

,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张文君、袁晓

玲、潘忠宇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银川市北京中路

168

号

C

座

企业性质

:

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点

:

银川市北京中路

168

号

C

座

法定代表人

:

鲍金全

注册资本

:3,533,368,080

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649602715019549(

国税

)

640109715019549(

地税

)

主营业务

:

铁路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仓储和物流、机车和车辆维修、酒店住宿餐饮

;

农副产品种植、加工、销售。

主要股东

: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持股

8.49%;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持股

4.24%(

股权转让完成后

);

宁夏国有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

持股

52.88%(

股权转让完成后

);

中电投宁夏青铜峡能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

持股

8.4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持股

25.90%

。

实际控制人

: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二

)

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等财

务数据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5

月

30

日

,

是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的“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多

方筹资、分步实施、集中管理、资源共享、科学发展”的原则

,

在原宁夏大古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的基础上

,

通过增资扩股由宁夏国

有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电

投宁夏青铜峡能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股份制公司

,

属自治区管理的大型国有企

业

,

主要从事铁路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仓储和物流、机车和车辆维修、酒店餐饮住宿

;

农副产品种植、加工、销售等

,

担负着宁夏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煤炭、化工等物资的运输任务。 目前

,

宁东铁路正线铁路全长

309.4

公里

,

现有内燃机车

17

台

(

其中公司

10

台、租用

7

台

),

轨道车

2

台

,

自备敞车

359

辆

,KM70

车

157

辆

,

具备内燃机车辅修能力和车辆段修能力。 “十二五”期间

,

公司将加

快对既有路网的技术改造和枢纽站区建设进度

,

提高既有线通过能力

,

适时开展电气化铁路改造。按照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的发

展和铁路建设规划

,

到

2020

年在现有铁路线的基础上

,

宁东铁路将逐步发展形成以古窑子站和鸳鸯湖站为中心

,

铁路将贯穿整

个灵武、鸳鸯湖、横城、马家滩、萌城、积家井、太阳山等矿区和化工基地

,

向东与太中银铁路银川联络线、向南与太中银铁路正

线、向北与三新铁路、向西与包兰铁路接轨

,

形成具备四个出口、铁路运营总长度超过

500

公里、总资产达百亿元的宁夏地方铁

路网络

,

年运输能力将超过

1

亿吨

,

全面发挥宁夏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物流大动脉的重要作用。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宁东铁路资产总额

509,256

万元

,

负债总额

93,304

万元

,

净资产

415,852

万元

,2012

年度营业收入

82,673

万元

,

净利润

31,521

万元。

2013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43,024

万元

,

净利润

16,713

万元。

(

三

)

关联关系的说明

宁东铁路现为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公司

100,430,245

股股份

,

占总股本的

14.64%

。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酿酒葡萄

,

为公司生产葡萄酒所需原材料

,

交易数量约为

116

吨

,

具体数量以过磅后的实际净重为准

,

交

易价格为

10

元

/

公斤

,

总价款约为

116

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按照酿酒葡萄质量等级

,

参照宁夏同级别酿酒葡萄市场价格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3

年

10

月

13

日

,

公司与宁东铁路签订《葡萄销售协议》

,

协议约定

:

公司以

10

元

/

公斤的价格向宁东铁路购买酿酒葡萄

约

116

吨

,

具体数量以过磅后的实际净重为准。 宁东铁路提供的酿酒葡萄必须健康

,

基本无烂果、病果

,

干净没有金属、泥沙、果

枝、石器等。公司在合同签订后

,

于提货前支付

70%

货款

,

交货验收合格后

,7

日内支付剩余

30%

货款。公司在购买酿酒葡萄前一

周书面将具体的葡萄品种、采摘时间等报给宁东铁路

,

以便宁东铁路安排生产。 如因公司组织不到位等原因

,

影响宁东葡萄正

常采收安排

,

公司需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 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和土地租赁等事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

公司可能继续向宁东铁路购买酿

酒葡萄或葡萄原汁

,

如有该情形发生

,

公司将按照《章程》规定严格履行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方面

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公司酿造高品质葡萄酒储备原材料

,

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3

年

1

月

1

日至本议案审议之日

,

公司与宁东铁路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233.55

万元

,

其中

:

公司向宁东铁路销售葡萄酒发生关联交易

83.13

万元

;

公司向宁东铁路租赁办公用房发生关联交易

34.42

万元

;

公司向宁东铁路购买酿酒葡萄发生关联交易约

116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张文君、袁晓玲、潘忠宇事前认可

:

公司向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购买酿酒葡萄

,

是根据

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的

,

交易价格参照宁夏同级别酿酒葡萄市场价格确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同

意将此事项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

同时提请关联董事对本事项回避表决。

2013

年

10

月

21

日

,

独立董事张文君、袁晓玲、潘忠宇就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

报告期内

,

公司与控股股东宁夏

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因销售葡萄酒、房屋租赁和购买酿酒葡萄发生关联交易

,

合计金额为

233.55

万元。 经核查

,

上述交易符

合公开、公平和诚信的交易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十、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意向书、协议或合同。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57� � �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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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

本次股东大会为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集人

:

经

2013

年

10

月

21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3

、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

、会议的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3

年

11

月

7

日

(

周四

)

上午

9:00,

会期半天。

5

、会议的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方式。

6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0

月

31

日

7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8.

会议地点

:

宁夏银川市北京中路

168

号

C

座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购置商业地产的议案》

2

、《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3

、《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13

年

10

月

2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本公司公告

,

上述议案均以普通决议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东账户卡

;

委托他人出席会

议的

,

应出示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或股东账户卡、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

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

2

、会议登记时间

:2013

年

11

月

6

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15:00-17:00

。

3

、会议登记地点

:

宁夏银川市北京中路

168

号

C

座

209

室。

四、其他

1

、 会议联系方式

:

公司地址

:

宁夏银川市北京中路

168

号

C

座

邮政编码

:750011

联 系 人

:

王清杰

联系电话

:0951-3975696

传 真

:0951-3975696

2

、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作为股东代理人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

2013

年

11

月

7

日召开的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表决指示如下

:

1

、《关于购置商业地产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2

、《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3

、《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表示

,

受托人

□

是

/□

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

(

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有效期限

: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

代理人

(

签名

/

盖章

):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签发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557� � �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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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

[2003]56

号

)

、《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证监发

[2001]102

号

)

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

我们对公司

2013

年

1-9

月份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担保、关联交易等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

,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一、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独立意见

2013

年

1-9

月份

,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关于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

,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3,403.63

万元。

1998

年

12

月

,

广夏

(

银川

)

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在世界

银行贷款

498

万美元

(

折合人民币

3,403.63

万元

),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公司为其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

公司为宁夏回族自治区

财政厅提供了反担保。 报告期内

,

广夏

(

银川

)

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偿还此笔贷款的情况不详

,

公司存在承担反担保责任的

风险。

三、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

,

公司与控股股东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因销售葡萄酒、房屋租赁和购买酿酒葡萄发生关联交易

,

合计金额

为

233.55

万元。 经核查

,

上述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和诚信的交易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四、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有利于调动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

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

薪酬方案的制订和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其中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执行。

独立董事:张文君 袁晓玲 潘忠宇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

(

未经审计

)

2013

年

10

月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

:

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２３１

，

８９７

，

５５６．１８ ２６２

，

２２３

，

６３５．７４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４

，

０１５

，

１１７．８９ １７３

，

１９７．８９

预付款项

１２

，

５３２

，

７１２．５２ ５８

，

５００．００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１６

，

００２

，

７４６．１５ １

，

２４６

，

６７２．１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１９

，

３７５

，

５３４．２０ ２２

，

１７１

，

５８８．８２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８３

，

８２３

，

６６６．９４ ２８５

，

８７３

，

５９４．５９

非流动资产

：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１

，

７７１

，

７１３．３０ １

，

６６４

，

８８５．８５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７７１

，

７１３．３０ １

，

６６４

，

８８５．８５

资产总计

２８５

，

５９５

，

３８０．２４ ２８７

，

５３８

，

４８０．４４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２２

，

９２９

，

４６９．９６ ２２

，

８０８

，

８５０．１７

预收款项

１３

，

５５１．９７ １０

，

７９９．９７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０１５

，

５４５．９３ １

，

１１１

，

３０５．３７

应交税费

１２

，

３０１

，

４３７．８６ １３

，

９１７

，

０２５．５０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９４

，

９３７

，

８２６．４０ ９５

，

３４０

，

６７７．３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２２０

，

７１３．８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３１

，

１９７

，

８３２．１２ １３３

，

４０９

，

３７２．２７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１７

，

６５７

，

８９８．００ １７

，

６５７

，

８９８．００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７

，

６５７

，

８９８．００ １７

，

６５７

，

８９８．００

负债合计

１４８

，

８５５

，

７３０．１２ １５１

，

０６７

，

２７０．２７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６８６

，

１３３

，

９９６．００ ６８６

，

１３３

，

９９６．００

资本公积

１

，

０１７

，

３３５

，

５７２．８４ １

，

０１７

，

３３５

，

５７２．８４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１

，

７４９

，

１６０．９１ １

，

７４９

，

１６０．９１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１

，

５６９

，

１３９

，

６２５．６７ －１

，

５６９

，

４０９

，

７１５．４９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３６

，

０７９

，

１０４．０８ １３５

，

８０９

，

０１４．２６

少数股东权益

６６０

，

５４６．０４ ６６２

，

１９５．９１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１３６

，

７３９

，

６５０．１２ １３６

，

４７１

，

２１０．１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计

２８５

，

５９５

，

３８０．２４ ２８７

，

５３８

，

４８０．４４

法定代表人

:

孟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

:

张萍

2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

:

广夏

(

银川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２２５

，

８６０

，

３３０．３４ ２５４

，

２７３

，

０７８．０６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７０３

，

９９６．２０ １３３

，

９８４．２０

预付款项

５３２

，

７１２．５２ ５８

，

５００．００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１９

，

９０６

，

４９１．７２ ５８３

，

４８１．３２

存货

２０

，

３１５

，

２６７．３１ ２２

，

０３９

，

５７４．７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６７

，

３１８

，

７９８．０９ ２７７

，

０８８

，

６１８．３３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５

，

４４８

，

７０３．１４ ５

，

４４８

，

７０３．１４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１

，

４９５

，

１８６．５７ １

，

５６９

，

６５０．０７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６

，

９４３

，

８８９．７１ ７

，

０１８

，

３５３．２１

资产总计

２７４

，

２６２

，

６８７．８０ ２８４

，

１０６

，

９７１．５４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２１

，

６５６

，

７４０．８８ ２１

，

５３６

，

１２１．０９

预收款项

１３

，

５５１．９７ １０

，

７９９．９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９４０

，

６３１．６７ １

，

０３６

，

３９１．１１

应交税费

１２

，

８３４

，

８６５．３６ １４

，

２０７

，

２０５．３８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９８

，

６０８

，

４７２．６２ １０５

，

８１９

，

００６．９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２２０

，

７１３．８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３４

，

０５４

，

２６２．５０ １４２

，

８３０

，

２３８．３３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１７

，

６５７

，

８９８．００ １７

，

６５７

，

８９８．００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７

，

６５７

，

８９８．００ １７

，

６５７

，

８９８．００

负债合计

１５１

，

７１２

，

１６０．５０ １６０

，

４８８

，

１３６．３３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６８６

，

１３３

，

９９６．００ ６８６

，

１３３

，

９９６．００

资本公积

１

，

０１７

，

３３５

，

５７２．８４ １

，

０１７

，

３３５

，

５７２．８４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１

，

７４９

，

１６０．９１ １

，

７４９

，

１６０．９１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１

，

５８２

，

６６８

，

２０２．４５ －１

，

５８１

，

５９９

，

８９４．５４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１２２

，

５５０

，

５２７．３０ １２３

，

６１８

，

８３５．２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计

２７４

，

２６２

，

６８７．８０ ２８４

，

１０６

，

９７１．５４

法定代表人

:

孟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

:

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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